附表1-1
兴国县2025年农作物秸秆（指早稻秸秆）粉碎高效直接还田

示范实施主体申报表

	申报主体名称
	
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所在乡镇
	
	实施总面积
	

	实施区域覆盖行政村名称

种植面积、实施

面积
	行政村名称
	种植面积
	实施面积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报主体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行政村

意见
	签字：

盖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乡镇意见
	签字：

盖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
附表1-2
兴国县2025年秸秆收储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申报表

	申报主体名称
	
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建设地址
	

	建设规模
	场地规模（亩）
	

	
	仓储大棚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
	年计划收储秸秆（吨）
	

	申报主体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行政村

意见
	签字：

盖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乡镇意见
	签字：

盖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
附表1-3

兴国县2025年秸秆利用示范项目实施主体申报表
	申报主体名称
	
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建设地址
	

	建设规模
	场地规模（亩）
	

	
	秸秆利用方向

（燃料化、肥料化）
	

	
	年计划利用秸秆（吨）
	

	申报主体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行政村

意见
	签字：

盖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乡镇意见
	签字：

盖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乡镇意见
	签字：

盖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
2025年兴国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
申报主体承诺书

为切实推进兴国县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，助力农业绿色发展，根据《兴国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主体遴选实施方案》及相关政策要求，我单位自愿承担2025年兴国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任务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严格按照所申报的秸秆综合利用方向，保质保量完成申报任务，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有弄虚作假和不实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特此承诺！

承诺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附件3
兴国县2025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

实施主体遴选公示表

根据兴国县2025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要求，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2025年X月X日进行了我县农作物秸秆（指烟秆、早稻秸秆）粉碎高效直接还田、秸秆收储中心建设、秸秆打捆离田燃料化、肥料化、等利用示范实施主体遴选，经查阅申报资料和核查，确认兴国县XXX等申报主体资格真实有效，并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研究确定，同意将XXX等纳入兴国县2025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主体。

实施主体公示名单

	实施主体类别
	实施主体名称

	农作物秸秆（指烟秆、早稻秸秆）腐化还田实施主体
	

	秸秆收储中心建设实施主体和秸秆打捆离田机
	

	秸秆打捆机和燃料化建设、肥料化等利用示范实施主体
	


现按有关规定进行公示，公示期：2025年8月**日—**日。凡对评审结果有异议者，请于**月**日前向县农业农村局反映，联系电话：**，地址：兴国县农业农村局。

兴国县农业农村局

2025年**月**日



